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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的權利。在未來民主的長河裡還會有很多次政黨輪替，所以我認為要建立制度。交接期間不

論短至 2 個月或長至 4 個月，都應該適用民主憲政及政治的基本原理──新的選舉結果出來之

後就要尊重新民意，所以任何會引發爭議性、對抗性的舉動，本席認為都不應該及不適合在這

時提出。院長，其實您還是可以有非常漂亮的身影，我在一開始質詢就提到，你在救災時做到

你該做的事情，國人也不吝嗇給你掌聲，連民進黨中常會都給予肯定，這都是我親身經歷的。

其實大家不要認為在這個時候，你一定要推出什麼了不起的政策才能獲得國人的肯定。我本身

是打棒球出身的，你看美國職棒大聯盟，有時候兩隊的比賽非常懸殊，比數相差非常大，因此

對於最後一任所謂的布局投手，沒有人會期待他要投出什麼，只要能夠穩健把球賽收尾即可，

觀眾也會不吝給予掌聲。本席以此來互相期許，在您這三個月的任期，如果能夠體察到雙方不

同的觀點，以及可以去化解更多的紛爭，而讓大家的情緒及氣氛都能變得比較好，藍綠對抗的

味道也可以更為減少，這對台灣的未來將會有莫大的貢獻。 

張院長善政：趁此機會跟委員報告，委員也非常清楚，早上我們的杜副院長、副秘書長已經跟民進

黨同仁做過交接的會議，其實就是要做到無縫接軌的交接，所以交接圓滑及無縫接軌是雙方共

同的目標。 

吳委員秉叡：最後還有一點要拜託你，本來不需要講這個話，可是昨天馬英九總統參加國民黨黨團

的黨政協調會報，我看到新聞報導後心裡會擔心，不知道他還想在剩下的任期做什麼樣的發揮

？這樣講對你也不公道，因為你畢竟是由他任命的，但是對於總統不適當的要求，身為國家的

最高行政首長，你必須基於憲法上的職權，假設萬一有不適當的話，你應該要有勇氣拒絕，不

知道你可不可以呼應這樣的看法？ 

張院長善政：我一向講話都是沒大沒小的，不只是現在剩下的三個月，過去如果有什麼話，我也都

會跟總統直講。 

吳委員秉叡：謝謝你，希望我們大家一起為台灣努力。 

主席：謝謝吳委員的質詢，也謝謝張院長。 

請鄭委員天財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鄭委員天財：（15 時 32 分）主席、行政院張院長、杜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總統大選

到總統就職長達四個多月，由於這麼長的時間，民進黨提出「看守」，雖然張院長是說「過渡

」，無論是看守或過渡，這麼長的時間確實會讓國家的重要施政停擺。從院長的報告可以看得

出來，政策及計畫分成四個分類，如果過渡期只有兩個月，這四個分類就只會縮短兩個月，不

過現在是有四個多月，預算部分也一樣是如此，而國家重要施政的停擺也會造成國家競爭力的

停擺。 

張院長擔任過教授，也在政府機關的國科會服務過，並在宏碁及美商重要公司擔任過非常重

要的職務，還做過行政院的政務委員、國科會主委及副院長，現在則是擔任行政院長。這三個

多月對國家及對你來講都是非常短的時間，這非常可惜。由於你有這樣的經歷，而且因為你沒

有國民黨黨籍，所以你對很多事情都可以大聲說，就是怎麼樣讓國家的施政不要停擺，也不要

讓國家的競爭力停擺，這是現階段能做的事情。從計畫的擬訂至計畫的核定、預算的編列及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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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通過預算，其實已經經過層層的審查了。尤其是核定的計畫及通過的預算，何況在審查預

算時都有逾期，而且也已經凍結了 359 億的預算，按照往例都要到今年 10 月才能解凍，這都會

影響到國家的施政及競爭力。本席對此有幾項主張，第一，民進黨提案制定「總統職務交接條

例草案」，剛才院長表示只要不違憲就不會有特別的意見。雖然法制化有其必要性，可是由於

沒有行政院的版本，你無法參與審查。剛才本席提到你的經歷，同時你也沒有國民黨黨籍，為

了這個國家，行政院這段時間應該好好審慎評估，如何讓這個條例不要變成「國家競爭力停擺

條例」，這是行政院及有此經歷的張院長應該重視的，而不是袖手旁觀。院長可以這樣做嗎？ 

主席：請行政院張院長答復。 

張院長善政：（15 時 36 分）主席、各位委員。謝謝委員提醒。 

鄭委員天財：第二，當然過去已經做了，現在離五二○雖剩四個多月，但我們還是必須檢討，就是

要指派一位政務委員來召集中選會、內政部、國發會及專家學者來研商及評析。為了省 5 億的

經費而合併選舉，可是卻讓國家重要施政及競爭力停擺，這樣的影響又是如何呢？由於這是中

選會的決定，而中選會是獨立機關，並非行政院長或總統可以干預的。中選會竟然是進行民調

，國家的施政及競爭力當然不能用民調，可是被問到的民眾當然會希望省 5 億！ 

張院長善政：相信在 4 年以後，中選會有這次的經驗…… 

鄭委員天財：不是中選會，如果立法院未來通過了交接條例，就會很清楚更有評估的參考依據，因

此不是未來的 4 年以後，因為中選會沒有辦法做這種事情。 

張院長善政：我知道，我是說這次的案例在 4 年後會不會再重新出現，未來中選會在決定日期時應

該會加以考慮。 

鄭委員天財：當然可以參考，不過未來中選會是誰我們都不知道，但是卻可以成為一個重要的參考

。 

接下來是關於花東地區返鄉車票一票難求的議題，馬總統在 2014 年 6 月 28 日說他有兩次機

會從台東坐火車往返高雄，這麼長的時間讓他覺得對花東民眾感到抱歉，而且他還對花東民眾

「行的權利」說了很多次道歉。因此在他任內，對於花東地區的重大交通建設總共提出 1,610 億

，其中花東鐵路建設就有 853 億。這麼多經費的主要興建目的，誠如馬總統的說法，就是要保

障花蓮及台東鄉親行的權利，次要目的才是觀光旅遊。花東投入這麼多經費之後，雖然變得快

速，但是對花東民眾非常重要的返鄉權利來說卻是一票難求。每次連續假日的車票一開賣就是

秒殺，這是行政官員後端的配合不足。本席曾於 104 年 9 月 23 日在交通委員會提案，針對身分

證字號 U、V 或身分證字號非 U、V 但設籍花東的民眾，要求應有優先購買火車票的權利。本席

親自拜訪交通部長，也在院會質詢毛院長，我覺得台鐵反對的理由都不是理由，因為搭飛機一

樣憑身分證、一樣有名字，連大陸的高鐵都有。台鐵說這會造成查票很麻煩，這都不是理由，

你們只要規定若查對身分證發現不是本人就罰錢，自然就可以遏止，所以這都不是問題，都是

可以克服的。 

另外，台鐵說要耗資 10 億採購第四代的訂票系統，最快要兩年才能完成建置。院長在國科會

及民間公司擔任過職務，你想想看這個建置需要兩年多，請問是否可以縮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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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院長善政：我在擔任副院長時就問過和委員一樣的問題，我問台鐵局為什麼要兩年才能完成建置

？我也找台鐵局開過好幾次會議，並且親自主持。後來發現技術上確實有相當的門檻，即使不

要兩年，至少一年多是跑不掉的，我請部長補充說明。 

陳部長建宇：跟委員報告，這分幾個層面來處理，第一點是關於一票難求的情形，在年假期間或是

連續假期期間，比較尖峰的時段確實會有這種狀況，我們對此充分了解。台鐵和交通部提出了

短、中、長期的因應做法，這部分有很多面向，由於時間關係無法一一說明。 

第二點是有關第四代訂票系統的部分，他們已開始招標，至於為何需要兩年時間，是因為涉

及全台灣環島，並且有超商連線系統的問題，所以處理的時間需要比較長。我們會要求台鐵儘

可能縮短時間，但是還是得給他們一些時間去處理。 

鄭委員天財：這些很多是可以克服的，不論如何，我們興建花東重要交通建設的主要目的必須優先

處理，花東民眾返鄉優先購票的權利一定要納入規劃之中。花蓮縣政府和台東縣政府都有返鄉

專車，我們也要謝謝台鐵配合，但這都是透過網路。花蓮縣政府和台東縣政府如何判定乘客是

否是鄉民？主要就是看身分證字號 U、V 以及設籍。返鄉專車也是透過網路，所以這絕對不是問

題，絕對可以克服，請部長回去好好和台鐵研究。 

陳部長建宇：是，返鄉專車我們都全力配合。 

鄭委員天財：其實這不是每天，只是連續假期，所以是可以克服的，不必再等第四代訂票系統。 

再者，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在去年 6 月 24 日修正公布，強化了原住民族在相關事宜受

到影響時的同意權，甚至是原住民族土地的劃設都授權原住民族委員會訂定 3 項子法。其中的

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感謝原民會已經在今年 1 月 4 日發布施行。至於原住民

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劃設辦法以及原住民族土地受限制所生損失補償

辦法，這兩個辦法非常重要，但還沒有完成。依據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第十六點

的規定，子法應於法律公布施行後 6 個月內完成發布。而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是在去年 6

月 24 日修正公布，現在已經超過 6 個月，主委是否可以加緊腳步？ 

林主任委員江義：委員剛才提到的那兩個辦法，有關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

有土地劃設辦法，我們已進行兩次跨部會的研商，但是難度非常高，我必須很誠懇地向委員報

告。因為每個部落的情形不一樣，究竟「一定範圍」在哪個邊界是一個難度很高的問題。我們

已進行兩次跨部會會議，同時仍然會積極辦理，這其中還牽涉到部落是否同意我們在台北的辦

公室討論出來的邊界範圍，這也是一個問題，等我們完成相關程序後會儘快發布辦法。 

至於原住民族土地受限制所生損失補償辦法，我們現在正積極研擬中，還沒有進行研商。因

為一下子有兩三個子法，且每個子法都很難，所以還請委員多多諒解，我們的同仁會積極來做

。 

鄭委員天財：這可以分階段來做，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劃設辦法確

實有其難度，我們可以先用海岸管理法所寫的「部落毗鄰的土地」，「毗鄰」不是今天才有的

條文，在內政部和營建署所管轄的法令都有這個部分，所以應該不是問題，還請原民會加強。 

接著是本席提出的原基法新增第二條之一，感謝立法院同仁的支持，最後三讀通過。有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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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改為公法人這部分，我們希望子法能在法令公布 6 個月內完成，請原民會加緊辦理。 

有關國家級原住民族博物館，本席從 101 年擔任立委就開始提出來，從委員會到行政院院會

，後來馬總統和行政院江宜樺院長都承諾要興建，立法院制定的博物館法也特別明定國家應設

置原住民族博物館。可見這是具有必要性，而且法律也有明定。原民會開始規劃提出計畫，到

104 年 12 月 7 日第三次報行政院，我曾和當時國發會杜主委討論過這件事，然後經過修正之後

，國發會也在今年 1 月 8 日將此報到行政院，請問張院長，這個案子目前的情形如何？ 

張院長善政：前兩天我已經簽過了，照國發會的意見原則同意，會開始推動。 

鄭委員天財：你是說先期計畫已經同意了是嗎？請原民會接續儘快加以執行，既然行政院都已經同

意了。 

林主任委員江義：在此向委員補充報告，按照先期作業計畫的進程，105 年度就要辦理先期作業的

工作、綜合研究的工作以及行政審查的工作，所以 105 年度我們一定會掌握並按照當時行政院

所核準的先期作業計畫內容來作業及執行。 

鄭委員天財：主委及原民會同仁一定要有一個認知，之所以會提出要興建國家級原住民族博物館的

建議，乃是因為這個國家真的對不起原住民族，為什麼呢？目前國家級的博物館有二十幾個，

在這二十幾個博物館裡面就是沒有原住民族博物館，經過這麼長時間的努力，後續的部分請主

委一定要認真執行，雖然非常困難，但還是要想辦法把它完成。 

關於原住民族的文化，除了未來所要興建的博物館之外，其實早在省政府時代就已經在屏東

瑪家鄉設置了原住民族文化園區，主委也曾擔任過這個文化園區開創時代的秘書工作。其所肩

負的任務除了要經營高達 42 公頃的面積之外，還兼有原住民族文化社教的功能，同時也肩負全

臺灣 29 座各族群民族博物館之管理、輔導與評鑑。此外還要負責 16 個族群的傳統樂舞之典藏

、保存及展演，另外就是原住民族文化資產、傳統建築之保存與整理。對於臺灣的原住民族及

國外或國內非原住民族而言，這都是要去瞭解原住民族的重要場域，但是這個單位的人力和預

算卻遠遠不如其他單位。就人力來看，當初立法院審查相關組織法時，104 年 11 月 12 日司法及

法制委員會的提案乃是希望能夠將編制員額增加至 90 人，實際預算員額希望能夠增加至 70 人

。經過人事行政總處、考試院等相關部會的協商之後，在 104 年 12 月 1 日的立法院第 8 屆第 8

會期第 11 次院會會議當中通過了一項附帶決議，其中規定編制員額為 90 人，實際預算員額改為

34 人。針對這項立法院的決議，按照行政院目前的處理方式來看，顯然你們不夠尊重，因為現

在的員額只有 24 人，立法院的決議是預算員額為 34 人，但行政院卻只給了 24 人。我們來看看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的情況，他們的職員預算員額是 34 人，我們也想和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一樣，

卻有困難，到現在還少了 10 個人，論面積和人力都不如他們。客家族群是單一的，原住民族卻

有 16 族。如果再加上工友、駕駛及約聘僱人員，那麼差距就更大了，尤其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的

約聘僱人員就有 35 人。面對這麼大的差距，是不是可以請院長針對這個部分再重新檢討一下？ 

黃人事長富源：事實上，原住民族文化園區的員額及人力從 102 年、103 年到 104 年共變更過三次

，總體來講，人事總處和行政院對於原住民族委員會和中心都是很照顧的，根據我們的資料顯

示，從原來的人數成長到現在為止，成長幅度為 49%，比較重要的關鍵就在這個地方。委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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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關於 34 人和 24 人的差別，在 102 年 1 月 11 日的時候，立法院的決議是 34 人；但在 103 年 1

月 14 日立法院通原民會組織法的時候，把它減成 24 人，所以差了 10 個人；而在 104 年 12 月 1

日又把它改過來，說是希望能夠變成 34 人。就原來的預算員額而言，原住民族委員會應該是

185 人，後來加了這 10 個人，變成 195 人，所以我跟委員報告關於這 10 個人的部分…… 

鄭委員天財：這些我都很清楚，本席是 30 年的公務人員出身，所以我非常清楚。立法院的決議寫

得非常清楚：「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之組織、編制、員額應與其他館所……」，其實這就是

要和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來作比較，照理說應該要和客家的其他館所衡平才對，請問現在有沒有

衡平？事實上，即使是 34 人的話，也沒有衡平，因為約聘僱人員的差距非常之大。如果你再去

看宜蘭傳統藝術中心的話，那麼差距就更大了，本席還不願去和最多的比，所以…… 

黃人事長富源：報告委員，這方面我們有一些考量，如果是關於兩個委員會的衡平，那麼我就要講

一個原則…… 

鄭委員天財：這個問題無法在此爭辯，但最起碼你們也應該要尊重立法院的決議，畢竟這是國家的

決議，而不是你我兩人的決議…… 

黃人事長富源：沒有錯，委員…… 

鄭委員天財：這是立法院三讀通過的國家決議，在作決議之前，大家都已經協商過了，我們也沒有

說一定強行要 70 人，而是減了又減，針對這部分，請你們回去再好好檢討。 

黃人事長富源：我再講一句話就好，其實客委會的狀況和原民會的狀況一樣，到最後他們是由原民

會和中心進行協商，如果 10 個人撥給中心，由原民會切出去的話，那麼人事總處會予以支持。 

鄭委員天財：在第 4 會期時立法院就已經作成決議，當時寫得清清楚楚就是「不含所屬」，也就是

原民會的預算員額「不含所屬」，我想我們就不要花時間再討論這個問題了。第一個就是你們

要不要尊重原住民族？第二個是你們要不要尊重立法院的國家決議？這是經過總統公布的決議

。 

接下來是有關預算的部分，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的預算是 1.2 億，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的預算

是 3.9 億。現在我們來看看這些照片，文化部所轄的館所及園區都是美侖美奐，非常漂亮。接著

我們再來看看這張最能展現原住民族傳統建築的照片，去年本席質詢毛院長的時候，當時張院

長你就坐在旁邊，我想你應該也有看過，現在你再看一下。有多少遊客是這樣看到原住民族的

傳統建築？包括外交部都帶很多國外的貴賓到這邊參觀，能看嗎？上次我在去年 10 月質詢毛院

長能不能動支預備金之後，主計長派了一位主計人員去看，但是到現在沒有下文，還要留待原

民會與文化部的平台處理。難道這樣的預算有那麼龐大嗎？不會吧！院長，動支預備金可以嗎

？ 

張院長善政：我回去了解一下細節，並請一位政務委員來協調。 

鄭委員天財：請誰？ 

張院長善政：我會請一位負責原民會業務的政務委員來協調預算的事情。 

鄭委員天財：好，謝謝院長。 

關於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綠珠雕琢計畫，請問主委，文化園區成立到現在幾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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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主任委員江義：27 年了。 

鄭委員天財：27 年以來第一次提出中長程計畫到行政院，行政院將計畫送到國發會，國發會審查

時有很多意見，我也親自質詢了國發會主委──也就是現在的副院長，並協調了國發會副主委

。這個計畫到現在還沒有核定。當然，有計畫才有預算，很多都是這樣說的，事實也是如此。

針對這個計畫，院長是不是能請國發會早點審查，也請行政院早點核定？ 

林主任委員江義：跟委員報告…… 

鄭委員天財：主委，這個是行政院的職權，你們已經把計畫送出去了，改了又改，有很多不應該的

理由，就我這個事務官出身的人來看，這些都不是理由。我也與國發會副主委談過，很多都不

是理由。 

張院長善政：這個也請政務委員一起處理。 

鄭委員天財：國發會也很重視，他們也派人去文化園區第一次去了解。既然去了解了，就趕快核定

。我相信民進黨也不會反對，好不好？ 

主席：謝謝鄭委員的質詢，謝謝張院長。報告院會，休息 10 分鐘，休息之後繼續進行施政方針及

施政報告之質詢。現在休息。 

休息（16 時 3 分） 

繼續開會（16 時 14 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進行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質詢。請陳委員亭妃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 

陳委員亭妃：（16 時 14 分）主席、行政院張院長、杜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在此，我

要代表台南鄉親發言。我的選區在 0206 震災中受到很大損害，尤其在土壤液化問題上。除了倒

塌的維冠大樓以外，台南還有很多棟大樓傾斜，甚至傾倒。感謝行政院各部會、各單位及所有

台南鄉親、全國朋友傾全力協助我們，本席在此要表示最大的感恩！昨天，我們找到最後一位

失蹤人口，因此第一階段的救援行動大概可以告一段落。所以，我們現在所面臨的是第二階段

問題─重建，畢竟重建之路更加漫長。尤其如何透過重建，讓災區的災民安心，並得到政府的

正面回應使他們能夠得到幫助，我相信這是最重要的。 

院長，今天我想讓你看幾張照片，都是 2 月 6 日當天所照的，在此之前，我們都不知道土壤

液化會如此嚴重，所以壓根兒就沒想過在我們的生活環境中，有所謂的土壤液化潛勢區。 

0206 地震發生時，我在凌晨四點接到里長及里民電話，說家裡噴出泥漿，讓人完全無法想像

。我第一時間趕到現場，拍了幾張照片。這張是泥漿從民眾家門口縫隙噴出，整個門口外面都

是泥漿；這張是在家裡，可見泥漿都跑進家裡了，而且只要家裡有縫隙就有泥漿，甚至浴室的

排水孔都冒出泥漿；這張就是在浴室照的；這張是民眾家門口所淤積的泥沙，通通都是從地底

下冒出來的；這張是排水孔破了，冒出泥漿，從地面算起，泥漿的高度已經高達輪胎輪框；這

張的泥漿也是從牆壁縫隙冒出的；這張也是，全部都是從牆壁縫隙冒出的泥漿與泥沙，水退去

後，就變成這樣！這張是整個巷弄地面的完全崩塌，乃至下陷。我每天到現場觀察地形，前後

共九天，我發現就是不斷下陷，因為還有餘震。之所以會出現土壤液化，乃是因為地震的影響


